
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

国家档案局令

第 10 号

《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已经国家档案局

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便于企业正确界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准确划分档案

保管期限，促进企业依法经营和规范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企业文件材料是指企业在研发、生产、服

务、经营和管理等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门类和载体的记录。

第三条 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企业资产关系分别负责对企

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编制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

督。

第四条 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是：

（一）反映本企业在研发、生产、服务、经营、管理等各项活

动和基本历史面貌的，对本企业各项活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历

史研究具有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

（二）本企业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对维护国家、企业和职工权益

具有凭证价值的文件材料；



（三）本企业需要贯彻执行的有关机关和上级单位的文件材料，

非隶属关系单位发来的需要执行或查考的文件材料；社会中介机构出

具的与本企业有关的文件材料；所属和控股企业报送的重要文件材

料；

（四）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归档保存的文件材料和其他对本企业

各项活动具有查考价值的文件材料。

第五条 企业下列文件材料可不归档：

（一）有关机关和上级主管单位制发的普发性不需本企业办理的

文件材料，任免、奖惩非本企业工作人员的文件材料，供工作参考的

抄件等；

（二）本企业文件材料中的重份文件，无查考利用价值的事务性、

临时性文件，未经会议讨论、未经领导审阅和签发的文件，一般性文

件的历次修改稿、各次校对稿，无特殊保存价值的信封，不需办理的

一般性来信、来电记录，企业内部互相抄送的文件材料，本企业负责

人兼任外单位职务形成的与本企业无关的文件材料，有关工作参考的

文件材料；

（三）非隶属关系单位发来的不需贯彻执行和无参考价值的文件

材料；

（四）所属和控股企业报送的供参阅的一般性简报、情况反映，

其他社会组织抄送不需本企业办理的文件材料；

（五）其他不需归档的文件材料。



第六条 凡属企业归档范围的文件材料，必须按有关规定向本企

业档案部门移交，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拒绝

归档。

第七条 企业档案的保管期限定为永久、定期两种，定期一般分

为 30 年、10 年。

第八条 永久保管的企业管理类档案主要包括：

（一）本企业设立、合并、分立、改制、上市、解散、破产或其

他变动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本企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的构

成、变更、召开会议、履行职责和维护权益的文件材料；

（二）本企业资产和产权登记、评估与证明文件材料，资产和产

权转让、买卖、抵押、租赁、许可、变更、保护等凭证性文件材料，

对外投资文件材料；本企业资本金核算、确认、划转、变更等文件材

料，企业融资文件材料；

（三）本企业关于重要问题向有关机关和上级主管单位的请示、

报告、报表及其复函、批复，有关机关和上级单位制发的需本企业办

理的重要文件材料，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对本企业做出的重要决定、

出具的审计、公证、裁定等重要文件材料，本企业与其他组织和个人

形成的重要合同、协议及补充协议等文件材料；

（四）本企业发展规划、战略决策、重大改革、年度计划和总结

文件材料，内部管理制度、规定、办法等文件材料；

（五）本企业机构演变，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文件材料；本企业

涉及职工权益的其他重要文件材料；企业文化建设文件材料；



（六）本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重要文件材料；

（七）本企业生产技术管理工作的重要文件材料；

（八）本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文件材料；

（九）本企业党群工作的重要文件材料；

（十）新闻媒体对本企业重要活动、重大事件、典型人物的宣传

报道；

（十一）有关机关和上级主管单位领导、社会知名人士等重要来

宾到本企业检查、视察、调研、参观时的讲话、题词、批示、录音、

录像、照片及企业工作汇报等重要文件材料；本企业参与国家和社会

重大活动的重要文件材料，本企业职工参加省级以上党、团、工会、

人大、政协等代表大会形成的重要文件材料；

（十二）本企业直属单位、所属、控股、参股、境外企业和机构

报送的关于重要问题的报告、请示和批复等文件材料。

第九条 定期保管的企业管理类档案主要包括：

（一）本企业资本金管理、资产管理的一般性文件材料，本企业

涉及职工权益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二）本企业部门工作或专项工作规划，半年、季度、月份计划

与总结等文件材料；

（三）本企业召开会议、举办活动的一般性文件材料，发布的一

般性公告；

（四）本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五）本企业生产技术管理工作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六）本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七）本企业党群工作的一般性文件材料；

（八）本企业关于一般性问题向有关机关和上级主管单位的请

示、报告、报表及有关机关和上级主管单位的复函、批复，有关机关

和上级主管单位、行业协会制发的需本企业贯彻执行的一般性文件材

料和对本企业出具的一般性证明文件，本企业与其他单位和个人形成

的一般性合同、协议文件材料；

（九）直属单位、所属和控股企业一般性问题的请示、报告、来

函与本企业的批复、复函等文件材料；

（十）本企业参与国家和社会活动的一般性文件材料，本企业职

工参加省以上党、团、工会、人大、政协等代表大会形成的一般性文

件材料；本企业接待重要来宾的工作计划、方案等一般性文件材料。

第十条 企业经营管理、生产技术管理、行政管理、党群工作等

管理类档案保管期限见附件。

第十一条 本规定的管理类档案保管期限为最低期限，各企业在

具体划分时可选择高于本规定的期限。

第十二条 企业产品生产和服务业务、科研开发、基本建设、设

备仪器、会计、干部与职工人事等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

限，按国家有关规定、标准，结合企业实际执行。

第十三条 企业应归档纸质文件材料中，有重要修改意见和批示

的修改稿及有发文稿纸或文件处理单的，应与文件正本、定稿一并归

档。



企业对于无相应纸质或确实无法输出成纸质的电子文件应纳入

归档范围并划分保管期限。

企业对归档的电子文件的元数据要进行相应归档。

第十四条 多个企业联合召开的会议、联合研制的产品、联合建

设或研究的项目、联合行文所形成的文件材料，原件由主办企业归档，

其他企业将相应的复制件或其他形式的副本归档。

第十五条 企业应依据本规定和国家及专业相关规定，结合本企

业生产组织方式、产品和服务特点，编制本企业的各类文件材料归档

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企业应按资产归属关系，指导所属企业根据

有关规定规范各类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的编制并审

批所属企业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

第十六条 中央管理的企业（包括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监管中央企业、金融企业、中央所属文化企业等）总部的文件材料

归档范围和管理类档案保管期限表，报国家档案局同意后执行。

地方国有企业总部编制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管理类档案保管

期限表，报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执行。

第十七条 企业资本结构或主营业务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及时修

订和完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

第十八条 企业在编制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时，

应全面分析和鉴别本企业形成文件材料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价值，统筹

考虑纸质文件材料与其他载体文件材料的管理要求，准确界定文件材

料的归档范围和划分档案保管期限。



第十九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设立的企

业，在境外经营的企业，由企业总部参照本规定提出实施要求；科技

事业单位可参照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国家档案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13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企业管理类档案保管期限表

https://www.saac.gov.cn/uploadfile/daj/001aa039089c123cb37701.doc

